
招  标  公  告
项目编号：SG0800G13038
1.招标条件

伊春市汤旺河区垃圾处理厂工程施工项目已由黑发改投资[2009]979号文件批准建设，招标人为伊春市汤旺河区人民政府，建设资金来自国投。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

工程建设地点：汤旺河区；
工程规模：50吨/日、库容31.6万立方米；
计划投资：1446万元（施工1345万元，监理51万元）；
计划工期：2013年10月19日-2014年07月30日；
招标范围：垃圾处理厂办公综合用房、给水泵房、浓缩液储池、热网及锅炉房工程等施工图纸所包含的全部内容。
质量要求：合格。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

3.2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在投标文件上附联合体协议并明确职责划分）。
3.3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工程专业贰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建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4.投标报名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3年09月24日至2013年09月29日同时在黑龙江工程招投标网（http://www.hljztb.com）和伊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ycggzy.gov.cn）进行网上报名，本项目只接受伊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会员库中已审核通过会员报名，未入库的投标人请及时办理入库手续（会员办理联系电话:0458-3870307，联系人:李闯、李彦良），因未及时办理入库手续导致无法报名的，责任自负。会员报名程序请登录市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ycggzy.gov.cn）办理，具体入会须知详见网站《使用手册》栏目。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凡通过上述报名者，请于2013年09月24日至2013年09月29日到伊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购买招标文件、电子评标光碟 (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9时至 11时，下午14时至17时，每套售价人民币500元，售后不退。联系人：牛春梅、宋利军，电话：0458-3870321（3870328）。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为2013年10月14日9时00分，地点为伊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6.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黑龙江省招投标网、伊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ycggzy.gov.cn）。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伊春市汤旺河区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13846689440
联 系 人：郭德海
PAGE  
2

